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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及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

特制定本规定。各学院应根据本规定的要求，结合博士学位

授权学科、专业的具体情况，努力做好本学科、专业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 一、培养目标 博士生教育

必须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而向未来”的要求，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促进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培养博士

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本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

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博士生的具体培养目标是

： 1.较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各代表”重要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开拓进取，努力创新，虚心从善，

树德养身，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 2.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同时要掌握一定的相关学科知识；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高校教学工作的能力，具有主持较

大型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或解决和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问题的能力；必须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 3.身体健康。 二、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 博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按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制定。各学科、专业博士生培



养方案是实现本学科、专业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具体实施方案

，是培养博士生的基本教学文件，也是进行培养管理、质量

检查和评估的主要依据。 博士生培养方案由博士学位授权学

科、专业所在学院会同博士生指导教师讨论制定，包括培养

目标、学习年限、研究方向、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中期考

核、科学研究、学位论文等方面的内容。 博士生培养方案应

体现对本学科、专业各研究方向博士生培养的共同要求，要

对博士生在本门学科和所必需的相关学科上应掌握的基础理

论、专门知识的深度广度和前沿动态提出明确要求，对应阅

读的专著和文献资料目录，课程学习方式和考核方式，对独

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应具备的能力以及博士学

位论文标准等作出具体规定。 博士生新生入校后，博士生指

导教师应根据本专业博士生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博士生的

研究方向和个人特点，与博士研究生共同制定出每个博士生

的个人培养计划。 个人培养计划应对课程学习、文献阅读、

科学研究、学位论文等的要求和进度作出计划。 个人培养计

划要充分注意因材施教，发挥博士生的特长和积极性、创造

性。每位博士生制订好个人培养计划后，应填写《四川大学

博士生个人培养计划表》。 三、培养方式 博士生的培养以科

学研究工作为主，着重培养着重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并重视培养博士生严谨的学风和

治学态度，同时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合理安排课程学习，

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各个环节，使他们具备坚实宽广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学科前沿发展动态。 博

士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提倡组成博士生指导小组协助

导师工作。指导小组一般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



以利于拓宽博士生的知识面，开发其创造能力，促进其全面

发展。指导小组成员在导师领导下开展工作，要充分发挥导

师、指导小组和博士生的积极性，师生合作，教学相长。在

保证培养目标的前提下，鼓励导师、指导小组采取行之有效

、灵活多样的培养方法，提高培养质量。 四、学习年限 博士

研究生的学制为3年。学校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博士生分段完

成学业，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6年。 五、

研究方向 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充

分发挥学科的优势，一般设置35个主要研究方向。 六、课程

设置(总学分为21学分) 1.公共必修课程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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